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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3日披露了《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3）， 公司与时任董事长林荣滨

先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

号：证监立案字0142022031号、证监立案字0142022030号），因公司与时任董事长林荣滨

先生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与时任董事长林荣滨先生立案。

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2023]19号），并于2023年12月13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76）。

2023年12月28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3]11号），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

当事人：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盛教育或公司）,住所：北京市

海淀区。

曹磊，男，1982年8月出生，时任三盛教育副总经理，住址：北京市西城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三盛教育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

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三盛教育、曹磊的要求，我局举行了听证

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经查明，三盛教育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未及时披露违规担保事项

2020年至2021年，未经三盛教育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三盛教育的全资子公司广东

三盛智慧教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三盛）,通过存款质押方式违规提供对外

担保，具体包括：

2020年12月，广东三盛为珠海宏仕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仕通）向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1.9亿元借款提供担保。 2020年12月，广东

三盛为珠海易富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易富利）向渤海银行1.9亿元借款提供担

保。 2020年12月， 广东三盛为福建星盛实业有限公司向渤海银行1.9亿元借款提供担保。

2020年12月， 广东三盛为福建胜奇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向渤海银行1.8735亿元借款提供担

保。

2021年7月，广东三盛为珠海宏仕通向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

区横琴分行（以下简称广州农商行）1.9亿元借款提供担保。2021年7月，广东三盛为珠海星

盛茂达贸易有限公司向广州农商行1.9亿元借款提供担保。 2021年10月，广东三盛为珠海

易富利向广州农商行1.9亿元借款提供担保。2021年12月，广东三盛为福建三盛实业有限公

司向渤海银行3.8亿元借款提供担保。

2020年12月，案涉对外担保发生额7.5735亿元，占三盛教育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24.82亿元的30.51%；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案涉对外担保发

生额9.5亿元，占三盛教育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7.47亿元的

54.38%。该等担保事项属于《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十条第二款第十七项、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重

大事件。 三盛教育未按照《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

述应当披露的重大担保事项予以及时披露。

二、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2021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1〕16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和《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一一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17年修订）》

（证监会公告〔2017〕17号）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案涉报告期内相关重大担保

事项应当在三盛教育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三盛教育未按照

《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在三盛教育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

年度报告中如实完整披露报告期内相关重大担保事项， 导致三盛教育2020年年度报告、

2021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三、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三盛教育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 仅包括货币资金

98.20元，受限原因为保函保证金；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

产”仅包括货币资金98.35元，受限原因为保函保证金。三盛教育2020年年度报告和2021年

半年度报告均未披露案涉担保所涉存款受限情况。 三盛教育未按照《证券法》第七十八条

第二款的规定， 在三盛教育相关定期报告中如实完整披露报告期内的有关存款受限情况，

导致三盛教育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受限资产相关内容的披露存在虚假记

载。

2022年4月27日，三盛教育通过《关于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提供担保暨股票交易可能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披露了广东三盛的该等担保事项。 案涉担保事项的担保

责任现已全部解除。

上述违法事实，有相关借款合同、权利质押协议、公司的公告文件及情况说明、资金流

水、以及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三盛教育未及时披露重大担保事项的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三盛教育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违反《证

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

曹磊作为时任三盛教育副总经理，参与、实施案涉担保事项且未勤勉尽责，根据《证券

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三盛教育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三盛教育、曹磊及其代理人在听证和陈述申辩中提出：

其一，三盛教育发现案涉违规担保后，并未掩饰、隐瞒，而是及时主动公开披露相关情

况；曹磊意识到违规担保后，主动向公司汇报、积极协助公司自查并披露相关情况；三盛教

育、曹磊积极配合监管机构调查及交易所问询，并敦促时任实际控制人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担保，案涉担保实际上已经全部解决。 其二，案涉担保依法不会导致三盛教育承担任何责

任，不会对三盛教育和投资者造成实质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及执法实践，案涉违法行为轻微

并及时改正，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

综上，三盛教育、曹磊请求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

第一，我局已考虑案涉担保事项的担保责任已全部解除、公司主动发布更正公告、当事

人配合调查等情形，依据案涉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对当事人的量

罚适当。

第二，案涉担保是否具有民事效力及是否导致广东三盛承担担保责任、遭受损失，均不

影响三盛教育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案涉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损害了投资者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获取信息的权利，存在危害后果，不属于《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不予

处罚情形。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三盛教育、曹磊存在进一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

形。

综上，我局对当事人的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

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110万元的罚款；

二、对曹磊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

对林荣滨另行处理。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将罚没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

缴国库，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

会办公室和北京证监局备案。 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

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判断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的情形未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

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或第五条所述情形，也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2、公司对此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公司将吸取经验教训，加

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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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2月28日（周四）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2月28日（周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8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12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199号太平洋保险金融大厦B区15楼会议

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祎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61,705,830股，占股权登

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366%。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7名，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1,074,765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63%。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0,631,165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003%。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6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61,074,665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63%。

公司现场会议同时提供了视频参会系统。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席和列席了会

议。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暨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相

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1,671,8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0%；反对34,

0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040,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43%；反对34,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一）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1,666,8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1%；反对39,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035,7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361%；反对3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1,668,1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对37,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1,037,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383%；反对3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三）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3,299,71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80%； 反对8,

406,1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668,6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2364%；反对8,406,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37%；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3,301,01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84%； 反对8,

404,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669,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2385%；反对8,404,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1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3项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53,301,01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84%； 反对8,

404,81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2,669,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2385%；反对8,404,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15%；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李颖律师和李新梅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变更、

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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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3年12月28日召开了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暨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中的2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及3名激励对象个人

层面绩效考核不达标，同时受到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及股价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决定终止

实施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

订稿）》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事项所涉及的合计52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21,785,872股变更为921,265,872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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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19,544股，涉及人数44人，占回购前公司总股份的0.069%，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支付回购款2,601,428.36元。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

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604,692,321股减至604,272,777股。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

1、2017年4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

会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7年5月26日， 公司收到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陕国资分配发【2017】

134�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17年8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调整后）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对此发表

了相关意见。

4、2017年8月26日，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公示情况出具核查意见，即《陕西烽火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调整后）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

明》。

5、2017年9月4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

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自查报告进行公告。

6、2017年9月1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相

关事宜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7、2017年9月28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为 2017年9月29日。

8、2018年1月19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9、2018年7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监事

会对相关事宜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10、2018年7月30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预留限制性股票的

上市日期为 2018年7月31日。

11、2018年8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

意见，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12、2019年4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

意见，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13、2019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14、2019年8月28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15、2019年9月20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16、2019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17、2020年4月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18、2020年5月19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19、2020年7月29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20、2020年9月22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21、2021年5月12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22、2021年7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23、2021年8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24、2021年9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25、2022年5月12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26、2022年7月29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及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

27、2022年8月29日，公司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律师出具相应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回购原因与数量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共44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及解除限售考核

期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D档， 公司应回购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419,544股，占公司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069%。

2、回购价格和回购资金来源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其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和市场价的孰低值回购， 根据该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应予以

调整。 由于公司实施以上限制性股票期间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等调整事项，所以离

职的原激励对象回购价格按照其本人离职被批准当日的公司股票市场价与授予价格孰低值确定。 考核

期个人绩效考核未达到完全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回购价格按照董事会审议批准当日的公司股票市

场价与授予价格孰低值确定。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支付回购款2,601,428.36元， 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

回购价款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3年11月28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勤信验字

【2023】第6015号），审验了公司截止2023年11月22日注册资本变动情况,公司此次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人民币419,544.0O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4,272,777.00元，股本604,272,777.00元。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中登公司”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了上述4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19,544股的回购注销手

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已在中登公司办理完成注销手续。

四、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至604,272,777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

流通股

2,652,882.00 0.44% -419,544.00 2,233,338.00 0.37%

高管锁定股 397,338.00 0.07% 0.00 397,338.00 0.07%

股权激励限售股 419,544.00 0.07% -419,544.00 0.0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1,836,000.00 0.30% 0.00 1,836,000.00 0.3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2,039,439.00 99.56% 0.00 602,039,439.00 99.63%

三、总股本 604,692,321.00 100.00% -419,544.00 604,272,777.00 100.00%

注：本次注销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股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

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公司及股东创造最大价值。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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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会议不涉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2.�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12月13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101）。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2月2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3年12月28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28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土主中路199号附1-80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7.�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51,529,67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3799％。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1,526,075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64.375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045％。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932,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654％。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929,2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1.1609％。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6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0045％。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和监事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莹、杜晓翠出席并见证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526,0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4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5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526,0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4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5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526,0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4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5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6,0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13％；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4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5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 议案事项涉及关联交易， 股东邱红阳 （持股50,150,000股， 占比

62.66%）、邱红刚（持股250,000股，占比0.31%）为关联方（邱红阳系邱红刚之兄），回避

表决。 其中回避表决股份为50,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数的62.97%。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526,0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3,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41％；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5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会议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黄莹、杜晓翠

（3）结论性意见：

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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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3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中路58号荣昌生物三

期6134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1

普通股股东人数 9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9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39,782,1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39,782,163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03,554,942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227,2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5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563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400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562

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0

2、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03,554,942

3、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数量的比例（%） 57.3909

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226,720

3、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数量的比例（%） 19.10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大会及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合称“本次股东大会” ）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威东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750,163 99.9867 0 0.0000 32,000 0.0133

其中：A股 203,554,9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6,195,221 99.9117 0 0.0000 32,000 0.0883

2、议案名称：《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639,325 99.2769 307,706 0.6550 32,000 0.0681

其中：A股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5,889,184 99.0669 306,037 0.8448 32,000 0.0883

3、议案名称：《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639,325 99.2769 307,706 0.6550 32,000 0.0681

其中：A股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5,889,184 99.0669 306,037 0.8448 32,000 0.0883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639,325 99.2769 307,706 0.6550 32,000 0.0681

其中：A股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5,889,184 99.0669 306,037 0.8448 32,000 0.088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269,082 96.4497 5,638,030 2.3513 2,875,051 1.1990

其中：A股 203,446,555 99.9468 96,800 0.0476 11,587 0.0057

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

27,822,527 76.8001 5,541,230 15.2958 2,863,464 7.904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750,163 99.9867 0 0.0000 32,000 0.0133

其中：A股 203,554,9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6,195,221 99.9117% 0 0.0000 32,000 0.0883

6.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749,163 99.9862 1,000 0.0004 32,000 0.0133

其中：A股 203,554,9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6,194,221 99.9089 1,000 0.0028 32,000 0.0883

6.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750,163 99.9867 0 0.0000 32,000 0.0133

其中：A股 203,554,9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6,195,221 99.9117 0 0.0000 32,000 0.0883

6.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9,750,163 99.9867 0 0.0000 32,000 0.0133

其中：A股 203,554,9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6,195,221 99.9117 0 0.0000 32,000 0.0883

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5,889,183 99.0683 306,037 0.8448 31,500 0.0870

2、议案名称：《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5,889,183 99.0683 306,037 0.8448 31,500 0.087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35,889,183 99.0683 306,037 0.8448 31,500 0.087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

整的议案》

10,751,8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 〈荣昌生物制药

（烟台） 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3

《关于 〈荣昌生物制药

（烟台） 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

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A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2

《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A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10,750,141 99.9845 1,669 0.015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2-5、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3、

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1-4、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3为

对A股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拟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

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2-4、2023年第

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3、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3， 经现场点验，

无关联股东投票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婷、马伯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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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11月17日，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荣昌生物制药(烟台)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

于2023年1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2023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

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公司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查询了本次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 （2023年5月18日至2023年

11月1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登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

登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

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有1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本人基于对二级市场

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其买卖公司股票期间，公司尚未开始筹划股权激励事

项，故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此之外，其余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

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

及中介机构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和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

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9日


